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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國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姚志勇

中國江蘇省無錫市
2020年8月27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葛小波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姚志勇先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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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456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国联证券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10号   
 

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《公司章程》及其附件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0]1305 号），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公开发行 475,719,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，并于 2020 年 7

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。发行完成后，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

2,378,119,000股普通股，注册资本相应变更为人民币 2,378,119,000元。 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<公司章

程>及其附件的议案》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国联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>》，拟根据《公司法》、公司 A 股发行等情

况，对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及其附件进行相应修订及规范，具体修订

条款详见附件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  

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8月 27日 

 

附件：1.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 

2.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

3.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

4.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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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 

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 

原条款序号、内容 新条款序号、内容 
修订原因或依

据 

第 3.07条   

…… 

公司于【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核准，首次向社会公

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【】股。 

公司股份总数为【】股普通股，

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内资股【】

股，占公司已发行普通股总数

的【】%，H股 442,640,000股，

占公司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

【】%。 

第 3.07条   

…… 

公司于 【】2020 年 6 月 29

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核准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

人民币普通股【】475,719,000

股。 

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

【】2,378,119,000股普通股，

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内资股

【】1,935,479,000股，占公

司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

【】81.39%，H股 442,640,000

股，占公司已发行普通股总数

的【】18.61%。 

根据公司 A股发

行情况修订 

第 3.10条   

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【】

元。 

第 3.10条   

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【】2,378,119,000元。 

根据公司 A股发

行情况修订 

第 7.05条   

…… 

(7)已呈交中国工商行政管理

局或其他主管部门存案的最近

一期的年度报告副本； 

…… 

第 7.05条   

…… 

(7)已呈交中国工商行政管理

局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或其他

主管部门存案的最近一期的

年度报告副本； 

…… 

根据国家市场

监督管理总局

更名而相应变

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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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.08条 

公司设董事会，对股东大会

负责。 

董事会共有 9 名董事，设董

事长一人。独立董事人数不

少于 3 人，且应占董事人数

的 1/3 或以上。董事长由全

体董事的过半数以上通过选

举和罢免，董事长任期 3年，

可以连选连任。 
 

第 10.08条 

公司设董事会，对股东大会

负责。 

董事会共有 9名董事，设董

事长一人。独立董事人数不

少于 3人，且应占董事人数

的 1/3或以上。董事长 其中

独立董事人数为 3 人。董事

会设董事长一人，由全体董

事的过半数以上通过选举

和罢免，董事长任期 3年，

可以连选连任。 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

和公司实际情

况修订 

14.02 

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

得少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

一。 

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由股东

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或

更换，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

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或

更换。 
 

14.02 

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不

得少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

为 2人。 

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由股东

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或

更换，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

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或更

换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

和公司实际情

况修订 

 

全文所有“总经理”变更为“经

理”，“副总经理”变更为“副

经理” 

根据《公司法》

修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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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

原条款序号、内容 新条款序号、内容 
修订原因或依

据 

 

全文所有“总经理”变更为“经

理”，“副总经理”变更为“副

经理” 

根据《公司法》

修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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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

原条款序号、内容 新条款序号、内容 
修订原因或依

据 

第三条 

董事会共有 9 名董事，设董事

长一人。独立董事人数应占董

事会人数的 1/3 或以上。董事

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，任期 3

年。董事任期届满，可以连选

连任。每名董事应轮流退任，

至少每 3 年一次。公司董事应

当在任职前取得证券监管机构

核准的任职资格。 

如董事会委任新董事以填补董

事会临时空缺或增加董事名

额，该被委任的董事的任期仅

至本公司下一届年度股东大会

止，届时其有资格重选连任。 

第三条 

董事会共有 9 名董事，设董事

长一人。独立董事人数 应占董

事会人数的 1/3 或以上 为 3

人 。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

生，任期 3年。董事任期届满，

可以连选连任。每名董事应轮

流退任，至少每 3 年一次。公

司董事应当在任职前取得证券

监管机构核准的任职资格。 

如董事会委任新董事以填补董

事会临时空缺或增加董事名

额，该被委任的董事的任期仅

至本公司下一届年度股东大会

止，届时其有资格重选连任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

修订 

 

全文所有“总经理”变更为“经

理”，“副总经理”变更为“副

经理” 

根据《公司法》

修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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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

原条款序号、内容 新条款序号、内容 
修订原因或依

据 

第四条 

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，担任

公司监事应取得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机构核准的任职资格。公

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

于监事人数的 1/3。 

第四条 

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，担任

公司监事应取得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机构核准的任职资格。公

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不得

少于监事人数的 1/3为 2 名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

修订 

 

 


